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作为天津银

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 2021 年度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并发表了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一、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 2021 年 5 月 18 日

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为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共提供不超过 6 亿元的融资担保，对外担保计

划的有效期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兴业

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全资子公司天津银龙集团科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龙科贸”）向兴业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立约各方签名或盖章或按指印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全部被

担保债权清偿完毕为止。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与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车站支行（以下简称“沧州

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龙轨道”）向沧州银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自最高额期限内发生的主合同项下的

单笔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银龙科贸向浦发银行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最高额保证合同》经公司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及浦发银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

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被担

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后终止。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与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富邦

华一”）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106-690654924-03-g1）、《最高额

保证合同》（:2106-690654924-04-g1）为全资子公司银龙科贸向富邦华一融资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金额共计人民币 7,700 万元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

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到期之日（包括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票据到

期日或类似债务履行期限）后三年止。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

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到期日。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2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银龙科贸向中国银行融资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的金额共计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

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公司与谢志峰先生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银龙科贸向民生银行融资提

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公司与谢志峰先生

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若合

同担保范围内的债权得以全部清偿，则公司与谢志峰先生不再承担保证合同项下的

保证责任。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为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3.17 亿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5.74%，上述担保



均是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

保。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能够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控制对外担保

风险，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并如实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的担

保事项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担保风险可控。2021 年度公司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和逾期担

保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签字）： 

 

 

张跃进                    任润堂                 马培香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1 日  

  

 

 


